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要防范数字货币成为洗钱和非法交

易工具 

 

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论坛”上，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

辉对区块链的金融运用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非

常有前途的货币形式，可能并不具备取代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新型电子支付方式的绝对优势。

但在金融交易场景中，数字货币最有可能成为高效率的工具。 

 

另外，不同的国家对区块链的态度不同，中国侧重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李礼辉强调可

以从四个方面加强对虚拟金融的监管。 

 

李礼辉称，法定数字货币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货币形式，具有法定地位、国家主权背书以

及发行责任主体。而虚拟货币没有合格发行责任主体，没有实体做支撑，不能称为法定数字

货币，但还是会在大家认同的公有链中虚拟社区中继续流行和使用。 

 

比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在虚拟社区内的进行价值标记，可以通过交易平台与法定流通

货币进行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从而具备金融工具的属性。 

 

李礼辉表示，中国央行早已启动数字货币研发，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法定数字货币，理

论上可实现高效率、高透明有很多突出的长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货币形式。 

 

在提到虚拟金融是否会取代传统金融领域时，李礼辉表示，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正在占领越来越多的支付市场，传统的现金、ATM、银

行卡的交易笔数不断缩减。未来研发出的数字货币取代现在正在流行的电子支付手段，取决

于效率、可靠性、成本和法律四个关键要素。 

 

李礼辉强调，“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方式，安全、便捷，低成本，所以未来数字货

币可能并不具备取代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新型电子支付方式的绝对优势。但在金融交易场景

中，数字货币最有可能成为高效率的工具。” 

 

另外，李礼辉说，“虚拟货币到现在不只是虚拟社区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平行于现实世

界的广袤空间。”目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值和总规模不断增加，可能有投机等因素，但

还要进一步分析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认为比特币赖以生存的技术和土壤是采用去中心化，分布式结构的公有区块链。”

公有链本质上属于实行自规则的自组织，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

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与支付工具。 

 

 他表示，这些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在很大程度上是灰黑色市场。虚拟货币交易因跨国

界、无限制、可匿名等特点，成为资金非法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易的工具，成为全球“暗网

市场”毒品、枪支、色情等灰黑色经济活动的“地下”可信任、“地上”难管控的支付工具。 

  

对此，李礼辉表示，要加强监管方面的管控。一方面虚拟货币呈现出新的趋势,虚拟货

币对法定货币世袭领域攻城略地；“公开发售代币融资”（ICO）可能影响金融稳定；“分

叉币发行”(IFO）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投机。 

 

另一方面，大国金融监管姿态发生了新变化，不同国家对虚拟金融的监管态度不同，其

中有四个典型国家。 

 

新加坡侧重于数字金融的创新试验，在“监管沙盒”机制下给予虚拟金融有限制的合规

性。例如，2017 年 3 月，新加坡金融监管部门给予“量子链”ICO 的有条件的“无异议函”，

主要条件就是禁止对新加坡本国居民发行和买卖虚拟货币 

 

日本侧重于数字金融市场开放，对虚拟金融发展持欢迎态度。日本承认比特币为合法支

付方式，要求虚拟货币交易所核查账户持有人身份和资金来源，防止洗钱，并向监管机构报

告可疑交易，日本在 9 月份以后一直到去年年底批准十多家虚拟货币交易所。 

 

美国更加注重与数字金融市场规范，要求 ICO 必须纳入监管，经过监管审批发行的 coin

属于证券，未经监管审批的 ICO 属于非法证券发行，并提出《虚拟货币业务统一监管法》

草案。 

 

而中国对于虚拟货币及数字金融发展，更侧重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去年 9 月，人民银行

等 7 个部委发布公告并采取管控措施，认为 ICO 属于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行为，并在 9 月

30 日，停止三大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国内交易业务。 

 

最后，关于虚拟金融的监管，李礼辉强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立制。制度建设工作应先易后难，先出台监管法规，再出台法律。立足于数字金

融的可持续发展，立足于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快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抓紧研究制定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抓紧研究制定虚拟金融监管制度，导引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正确方

向。 

 

第二，固本。金融科技推动创新和进步，也必然伴生风险和隐患。金融科技的发展必须

规范有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坚持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根本利益，是成熟国家金

融监管的底线，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第三，穿透国内。在国内，穿透线上线下、地上地下的不同产品、渠道、机构，并区分

法人、产品、渠道、市场，形成一体化、多维度审慎监管体系。 从而弥补金融监管的空白

和缝隙，减少违规套利行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既要注重穿透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也要主动适应监管大原则，形成合规竞争力。 

 

穿透国际。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努力与主要国家达成监管共识，建立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采取国际监管一致行动，联合研发可行的技术方案，有效管控资金在“链上地下”的跨国违

法流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 

 

穿透技术，金融规章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此外，李礼辉强调，我们需要区分 ICO 和区块链，ICO 披上了区块链外衣，利用了某

些区块链技术，其性质与其他形式的非法集资别无二致，理应禁止。 

 

而区块链采用“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和“智能合约”等底层核心技术，可构建信

任链接器，已在参与方多、复杂性高的金融场景中表现出突出的技术优势。 

 

同时，要深入分析比特币的价格形成机制，一是造币成本，“挖矿”成本包括电费、工

资、折旧、租金和维护费；二是投机溢价。大约 1000 个账户持有 40%的比特币，这些少数

人位于食物链顶端，既能操纵市场，掌控价格；也能操纵矿工，掌控决定性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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